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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场所）处罚 

或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法律责任。 

 

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新三板挂牌以来，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以及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

机制，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持续规范

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最近五年是否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

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结果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场所）处罚的

情况 

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场所）采取监

管措施的情况 

1、2021 年 7 月 12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

于对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口头警告的送达通知》

（公司监管一部发〔2021〕监管 453号），因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9日披露了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对 2018年度和 2019年度财务报告中涉及的会计差错更正

事项做出说明，对公司、董事长付国军、财务负责人牛建勤采取口头警示的自

律监管措施：作为挂牌公司、董监高，应当充分重视上述问题，根据《业务规

则》《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规定，强化规范运作意识，保证财务报告及相关

信息真实完整，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针对上述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公司收到相关文件后，会同相关部门及

时进行全面整改，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和教育，组织公司管理层及财务部

门认真学习相关信息披露及公司治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提高全员合

规意识和风险意识，强化信息披露质量，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2、2021 年 9 月 22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融资并购

一部出具《关于对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

施的决定》（股转系统融一监函〔2021〕12 号），因：（1）公司 2018 年股票

发行过程中涉及的业绩承诺、股份回购等特殊投资条款，未告知主办券商，也

未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2）公司 2021 年股票发行过程中涉及的上市承诺

及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投资条款，未告知主办券商，也未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做出如下决定：对公司、付

国军、李惠勇、任建英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警示如下：你方应当

按照《业务规则》《定向发行规则》等业务规则规范公司治理、诚实守信、规

范运作，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特此告诫你方应当充分重视上述

问题并吸取教训，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否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将进一步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给予纪律处分。 

针对上述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公司收到相关文件后，会同相关部门及

时进行全面整改，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和教育，组织相关人员加强对《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和交易所纪

律处分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1 日 


